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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融樂會香港融樂會香港融樂會香港融樂會1對對對對《《《《慈善組織慈善組織慈善組織慈善組織》》》》諮詢文件的意見書諮詢文件的意見書諮詢文件的意見書諮詢文件的意見書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慈善組織小組委員會(以下簡稱小組)於本年度 6月份發表

有關《慈善組織》的諮詢文件（以下簡稱文件），本會仔細參閱該文件後，有

以下意見： 

 

1. 本會反對本會反對本會反對本會反對「「「「促進人權促進人權促進人權促進人權」」」」並沒有並沒有並沒有並沒有清楚清楚清楚清楚列明納入建議中的慈善宗旨列明納入建議中的慈善宗旨列明納入建議中的慈善宗旨列明納入建議中的慈善宗旨 

 

文件 75頁 5.112段指出「對於促進人權也可以屬慈善性質的建議，小組並無

異議。」可是至 79頁在方格中最後一段卻說「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

等宗旨應否納入慈善宗旨的清單，我們歡迎公眾發表意見」。 

 

令本會大惑不解的是，香港政府早已確認了數條人權公約，而《基本法》第

三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四條平等機會條例均訂明了對人權的保障，證

明了在港進行促進人權工作，是一項早已獲公眾認可為達至慈善目標的正當

手法。相反，小組卻特別將「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抽出讓公眾發

表意見，這不但與香港的實況脫節及產生矛盾，更已屬過時及違反國際大趨

勢。 

                                                 
1香港融樂會於 2001年以社團註冊形式成立（機構前名稱為：香港融樂會－為種族平等），

本會於 2005年 9月註冊成為擔保有限公司，同時間取得慈善機構資格(稅務條例第 112章

第 88條)，是一間專門服務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的非政府資助的機構。本會的使命是促進種

族平等及推廣跨種族和跨文化的認識、接納及欣賞，工作包括提供直接社會服務、政策倡

議、社區教育及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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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會是一個以人權為本的社會服務機構，致力以政策倡議等工作手法

推動種族平等，維護少數族裔居民在教育、就業、使用公共服務及政治參與

等各方面的權利和機會。現時，本會極度擔心早已獲得的慈善資格及已得到

市民認同的工作手法，將來，卻有可能因為新慈善法而隨時喪失慈善機構地

位，又或不能再從事促進種族平等的工作。本會促請小組將本會促請小組將本會促請小組將本會促請小組將「「「「促進人權促進人權促進人權促進人權﹑﹑﹑﹑衝衝衝衝

突的解決或和解突的解決或和解突的解決或和解突的解決或和解」」」」納入納入納入納入認可的慈善宗旨認可的慈善宗旨認可的慈善宗旨認可的慈善宗旨。。。。 

 

2. 本會反對慈善活動不得涉及政治的規則本會反對慈善活動不得涉及政治的規則本會反對慈善活動不得涉及政治的規則本會反對慈善活動不得涉及政治的規則 

 

文件引述外國被裁定為屬政治性質的案例(5.25段)：“…倡議或反對更改本國

的法律、政策或行政做法；…力求或試圖左右公眾對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的

看法。”  

 

上述即是意圖將政策倡議工作於慈善宗旨中剔除。這般「一刀切」將「推廣

宣傳」和「政治活動」排除於慈善範圍以外，將扼殺團體倡議政策空間。 

 

事實上，現今獲廣泛確認為慈善宗旨的類別，如推動種族和諧、促進人權及

平等機會、公民意識提升與社區發展、環境保護、防貧等，均不能與政府政

策和法律分割。民間團體的政策倡議工作意義重大，並有助促使政府制訂對

社會大眾有利的政策。 

 

此外， 將政策倡議工作剔除於慈善宗旨以外，嚴重地違反了社會工作專業的

核心價值。目前，本港大部份的非政府機構均由社會工作者 (社工)執行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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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社會工作者又受到社會工作者條例及守則規管。但建議的慈善法將

違反社會工作專業的核心價值和現存有法定地位的《社會工作者工作條例》

及守則，這情況即將使絕大部份社工及慈善機構陷入極度矛盾的兩難困局。 

 

a. 國際社會工作聯會國際社會工作聯會國際社會工作聯會國際社會工作聯會(IFSW) 對專業社會工作的定義是：提倡社會轉變，解決

人際關係問題以及個人的充權和自由，藉以改善人類的福祉。社會工作運用

人類行為和社會系統等理論，在人與環境互動中作出介入。而人權及社會公

義等原則乃社會工作的基礎。 

 

b.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  

第一部分 － 基本價值觀及信念  

4. 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 

 

第二部分 － 原則及實務 

49. 當政府、社團或機構的政策、程序或活動導致或構成任何人士陷入困境及

痛苦，又或是妨礙困境及痛苦的解除時，社工認同有需要喚起決策者或公眾

人士對這些情況的關注。 

 

50. 社工認同有需要倡導修訂政策及法律，以改善有關的社會情況，促進社會

的公義及褔祉。社工亦認同有需要致力推動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社工不可

運用個人的知識、技能或經驗助長不公平的政策或不人道的活動。 

 

另外，政策倡議是本會的核心工作。回顧過去，多項對香港少數族裔居民極

不公平的政策，均在本會及其他民間團體多年積極的倡導及爭取下，才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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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例如立法禁止種族歧視、更改小一及中一派位政策，讓少數族裔學童

有機會公平地選讀本地主流學校，學習中文融入社會、制定中文科補充指引、

額外撥款予專收少數族裔的中小學、本地大學接受英國 GCSE 中文成積作為

報考大學的中文資格、警務處修定對少數族裔人士投考警察時的語文要求等

等。 本會極度擔心倘若將政策倡議工作剔除於慈善宗旨之外，將嚴重影響

本會工作及本港少數族裔居民的褔祉。本會促請政策倡議工作本會促請政策倡議工作本會促請政策倡議工作本會促請政策倡議工作，，，，只只只只要要要要不涉及不涉及不涉及不涉及

直接為個別政黨或候選人助選直接為個別政黨或候選人助選直接為個別政黨或候選人助選直接為個別政黨或候選人助選，，，，便應獲納為慈善宗旨便應獲納為慈善宗旨便應獲納為慈善宗旨便應獲納為慈善宗旨。。。。 

 

3. 本會反對成立本會反對成立本會反對成立本會反對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慈善事務委員會慈善事務委員會慈善事務委員會」」」」規管所有慈善機構規管所有慈善機構規管所有慈善機構規管所有慈善機構  

文件建議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規管所有慈善機構，小組在參考其他地區

的例子時，只提及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的需要及權力，卻忽略了參考其他地

區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獨立地位和權力制衡等內容。目前，香港並未有

全面的民主，特區首長及各司長並沒有得到民主認受，政府用人時親疏有別，

縱觀政府對所有法定或非法定機構的人事任命時均是任人唯親，鮮有任命與

政府意見不同的人才。因此，本會深信將來的委員會成員，極有可能由特首

或局長委任，因而變成為政府進行政治審查和干預慈善團體運作的工具，情

況令人極度擔憂。 

 

再者，本會認為文件建議中的「慈善事務委員會」權力過大，例如慈善組織

在管理上出現「行為失當」或「管理不善」的情況時，該委員會將獲賦權保

護慈善組織的財產，權力包括委任額外的慈善組織董事、暫停董事或高級人

員的職務、甚或把慈善組織的財產歸屬官方保管人。 「慈善事務委員會」

又賦予拒絕某項註冊申請的剩餘權力，以便在某些機構看來符合慈善組織準

則的情況下，仍有權被拒絕註冊。小組認為「好處之一是它能有更大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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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處理註冊申請」，可是，本會卻認為「行為失當」或「管理不善」定義模糊，

由一個缺乏民意基礎、缺乏制衡和無獨立法定地位的「慈善事務委員會」擁

有以上權力，形同賜予政府一把壓制民間團體的尚方寶劍，可隨意干預民間

團體的運作，嚴重干預其獨立性，情況非常危險。文件又建議慈善團體如對

「慈善事務委員會」的決定不服，應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上訴。可是，

現實上大部份規模較小的團體，根本無法承擔法庭開支。在香港目前的制度

下，這並非給予公眾彈性，相反的是讓政府可彈性地進行審查和隨意干預。

所以，本會極度關注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及其建議賦予的權力。本會促請小組本會促請小組本會促請小組本會促請小組

收回設立收回設立收回設立收回設立「「「「慈善事務委員會慈善事務委員會慈善事務委員會慈善事務委員會」」」」以以以以規管所有慈善機構規管所有慈善機構規管所有慈善機構規管所有慈善機構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4. 4. 4. 4. 文件忽視其他監管手段的可行性文件忽視其他監管手段的可行性文件忽視其他監管手段的可行性文件忽視其他監管手段的可行性    

本會發現，在文件中並沒有提供任何有關違法籌款的數據，如﹕相對六千多

間慈善團體，曾經違規籌款機構的比率，情況有多嚴重？目前監管機構的不

足，是否可以透過行政協調達至完善化？可否透過公眾教育，教導市民作出

明智的捐款？透過公眾監察及業界自律，會否比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更

具成本效益呢？文件中完全沒有就上述問題作出討論，反而引入全球最嚴苛

的法例作藍本，並建議成立一個權力極大，無民意授權及缺乏制衡的「慈善

事務委員會」，以上種種令人懷疑委員會會誇大其辭，將不嚴重的問題演繹成

嚴重，給人殺雞用牛刀的感覺，讓政府借意介入及控制民間的慈善事務，事

情帶有高度的政治性及違反人權的目的，企圖窒礙公民社會的發展。 

 

5.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總括而言，本會支持對違規的籌款活動及團體有所監管，亦贊成慈善團體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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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透明度，有責任披露更多資訊，加強對公眾的問責。可是，諮詢文件中

的建議無助解決上述問題，不但未能回應及解決目前社會最關注的部分，如

不法的街頭慈善籌款活動、善款去向的監管問題等，更反而為目前大部份守

法的慈善團體，特別是小型的，建造不必要的屏障，與其立法原意，即「提

供現代化和精簡的慈善法框架」背道而馳。本會促請小組考本會促請小組考本會促請小組考本會促請小組考慮慮慮慮立法以外的立法以外的立法以外的立法以外的其其其其

他可行性他可行性他可行性他可行性：：：：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加強加強加強加強公眾監察公眾監察公眾監察公眾監察、、、、完善目前各個發牌及監管機制及提高業界完善目前各個發牌及監管機制及提高業界完善目前各個發牌及監管機制及提高業界完善目前各個發牌及監管機制及提高業界的的的的

自律自律自律自律性性性性等等等等。。。。 

 

 


